
《樓宇管理資助計劃》 

申請流程圖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 (1)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俗稱為〝業主大會〞 

(2)對於召集人應為業主、管理機關或管理公司，需按照第 14/2017號法律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

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第 23條之規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在舉行業主大會(註 1)會議後 30日內，填妥申請表格及附交文件 

文件補齊 

文件齊備 

45日內接獲通知批核結果 

接獲書面通知於 30日內補交

文件 

分
析 

 於批准申請後 30日內發函通知申請人支付有關實際開支款項 

 於收到管理委員會/管理機關開立的銀行帳戶的資料後 30日內向

選出管理委員會/管理機關支付額外資助$2,0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依法具有正當性召集業主大會(註 1)的召集人(如:業主、管理機關、管理公司 )      

 

未有合理解釋，

逾期不提交文件

視為放棄申請 


